
面
因

日
本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的
發
展
趨
勢
與
借
鏡

斗
削
」
二
月

在
日
本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發
展
史
上
，
有
三
個
最
具
時
代
意
義
的
改
革
，
第
一

就
是
一
九
L
三
年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實
施
，
達
成
了
所
謂
全
民
皆
年
金
的
新
紀
元
;

第
二
就
是
一
九
六
六
年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制
度
的
創
設
，
順
應
了
社
會
保
險
民
營
化
的
新
潮

蔡
宏
昭

流
;
第
三
是
一
九
八
六
年
基
礎
年
金
制
度
的
採
行
，
奠
定
了
制
度
整
合
與
雙
重
保
障
體
制

的
基
石
。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代
，
日
本
除
了
繼
續
整
合
制
度
體
系
和
改
革
制
度
內
酒
之
外
，

更
進
一
步
保
障
兩
性
平
等
的
年
金
權
和
推
動
保
險
財
務
的
健
全
化
。

正
值
朝
野
一
致
關
心
我
國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規
畫
之
際
，
日
本
的
經
驗
實
有
諸
多
借

鏡
之
處
，
尤
其
是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與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定
位
問
題
，
制
度
整

合
與
規
晝
原
則
等
更
是
我
國
當
前
必
須
面
對
的
課
題
。
此
外
，
日
本
制
度
的
財
務
管
理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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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金
稅
制
的
改
革
方
案
都
是
我
國
可
以
參
考
的
經
驗
。

本
文
係
內
政
部
舉
辦
之
先
進
國
家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系
列
演
講
座
談
會
論
文
，
因
應
中
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之
邀
，
特
將
未
來
趨
勢
與
我
國
借
鏡
兩
部
分
稍
加
修
正

，
以
供
未
出
席
座
談
會
之
先
進
參
考
指
正
。

壹
、
日
本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發
展
趨
勢

、
年
金
保
險
政
策
原
則
的
確
立

經
過
長
期
的
摸
索
，
日
本
的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政
策
逐
漸
確
立
了
下
列
四
個
指
導
原
則

。

A寸
後
，
將
以
這
些
原
則
進
行
制
度
的
整
合
、
法
規
的
修
訂
與
財
務
的
改
革
。

第
一
，
普
遍
適
用
的
原
則
，
|
|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適
用
對
象
由
最
早
期
的
僱
用

十
人
以
上
特
定
事
業
單
位
擴
大
到
僱
用
一
人
以
上
之
所
有
事
業
單
位
。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
度
也
將
自
願
性
投
保
對
象
納
入
強
制
性
投
保
對
象
。
但
是
，
由
於
國
民
年
金
被
保
險
人
的

異
動
和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通
算
制
度
均
採
主
動
申
報
方
式
，
許
多
人
常
因
沒
右
申

報
而
損
失
年
金
給
付
的
權
益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藉
由
電
腦
連
線
系
統
和
主
動
追
查
作
業
，
以

貫
徹
普
遍
過
用
原
則
，
將
是
今
後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的
重
點
工
作
。

第
二
，
平
等
待
遇
的
原
則
|
|
在
現
行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中
，
仍
存
有
官
民
差
異
、

男
女
差
異
、
企
業
差
異
等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，
例
如
國
家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的
年
金
給
付

水
準
界
高
於
厚
生
年
金
;
男
性
勞
工
的
保
險
費
率
高
於
女
性
勞
工
;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仍
以

大
企
業
為
主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縮
小
制
度
之
間
、
被
保
險
人
之
間
以
及
企
業
之
間
的
差
翼
待

遇
，
將
是
今
後
必
須
改
革
的
方
向
。

第
三
了
雙
重
保
障
的
原
則
|
|
基
礎
年
金
制
度
的
實
施
確
立
了
日
本
年
金
制
度
的
雙

重
保
障
原
則
。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的
基
礎
年
金
提
供
了
最
後
的
生
活
保
障
;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
險
的
附
加
年
金
則
提
供
了
相
對
的
生
活
保
障
，
所
以
前
者
採
用
定
額
制
，
後
者
採
用
所
得

;44 M
H彷
V

和
卅
咐
。

第
四
，
行
政
效
率
的
原
則
|
|
由
於
沒
有
適
用
於
全
部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年
金
號
碼

(
目
前
的
年
金
號
碼
只
適
用
於
所
投
保
之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)
，
所
以
不
同
制
度
間
的
通
算

和
調
整
費
時
甚
久
，
加
上
缺
乏
正
確
記
錄
的
管
理
，
所
以
在
裁
定
年
金
案
件
時
常
生
弊
端
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加
強
不
同
制
度
間
的
資
訊
系
統
、
如
何
設
計
全
國
適
用
的
年
金
號
碼
(

胃
口
的
5
口
口
口
g
Z

『
)
、
如
何
簡
化
申
報
手
續
、
如
何
加
速
年
金
裁
定
等
均
是
今
後
改
善

的
課
題
。

二
、
制
度
一
元
化
的
推
動

為
了
因
應
社
會
需
求
與
經
濟
情
勢
而
規
畫
的
獨
立
型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卻
因
時
代
的

改
變
而
面
臨
轉
型
的
命
運
。
平
等
權
的
要
求
使
紛
歧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必
要
重
新
調
整
，

使
其
朝
向
三
兀
化
的
目
標
。
在
日
本
戰
後
的
年
金
保
險
史
上
，
曾
經
作
了
三
種
一
元
化
的

改
革
，
第
一
是
軍
公
教
人
員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整
合
，
到
了
一
九
八
四
年
才
合
併
成
國
家
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與
地
方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兩
種
制
度
。
第
二

是
一
九
八
六
年
實
施
的
基
礎
年
金
制
度
，
將
所
有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被
保
險
人
全
部

納
入
國
民
年
金
，
作
為
年
金
制
度
一
元
化
的
基
礎
。
第
三
是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將
船
員
保
險

干
年
金
給
付
部
分
納
入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整
合
了
企
業
受
雇
者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
但
是
，
就
現
行
制
度
而
言
，
仍
然
十
分
紛
歧
，
有
必
要
加
以
整
合
。
首
先
，
是
否
將
共
濟
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中
的
聯
合
會
與
其
他
共
濟
組
合
合
併
成
一
個
單
一
的
制
度
?
其
次
，

是
否
將
國
家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、
地
方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、
國

會
議
員
互
助
年
金
保
險
及
地
方
議
會
議
員
共
濟
會
年
金
保
險
合
併
成
公
務
員
年
金
保
險
制

度
?
最
後
，
是
否
將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、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及
農
林
漁

業
團
體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合
併
成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?
將
是
今
後
日
本
年
金

保
險
政
策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為
了
推
動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一
元
化
的
政
策
目
標
，
日
本
政
府
決
定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前

實
施
下
列
二
兀
化
的
真
體
措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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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，
將
國
民
年
金
的
保
費
負
擔
與
給
付
水
準
三
兀
化
。

第
二
，
將
厚
生
年
金
與
共
濟
年
金
的
保
費
負
擔
與
給
付
水
準
一
元
化
。

第
三
，
行
政
管
理
(
加
退
保
記
錄
、
給
付
的
裁
定
、
給
付
的
支
給
等
)
一
元
化
。

在
三
兀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仍
有
公
平
性
、
利
害
關
係
、

財
務
問
題
等
的
爭
論
，
此
一
政
策
是

否
能
夠
順
利
推
動
，
仍
有
賴
政
府
的
溝
通
技
巧
與
全
體
被
保
險
人
的
配
合
與
支
持
。

三
、
兩
性
平
等
年
金
權
的
樹
立

主
(
於
男
主
外
女
主
內
的
傳
統
觀
念
，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設
計
常
採
以
男
性
為
主

女
性
為
輔
的
家
庭
或
福
利
，
也
就
是
將
家
庭
主
婦
的
年
金
權
附
屬
於
一
家
之
主
的
丈
夫
，

例
如
:
配
偶
的
加
給
年
金
和
遺
屬
年
金
都
是
這
種
觀
念
的
產
物
。
如
果
家
庭
主
婦
因
為
離

婚
或
因
丈
夫
失
業
而
喪
失
年
金
請
求
權
，
是
十
分
不
合
理
的

0

家
庭
主
婦
的
家
事
勞
動
既

無
法
獲
得
合
理
的
報
酬
，
在
社
會
上
也
無
法
獲
得
應
享
的
福
利
權
，
豈
是
一
個
尊
重
男
女

平
等
的
社
會
可
以
容
忍
的
現
象
。
因
此
，
日
本
在
實
施
基
礎
年
金
制
度
時
，
即
將
家
庭
主

婦
納
入
強
制
投
保
的
對
象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婦
女
年
金
權
。
問
題
是
家
庭
主
婦
勿
須
繳
納

保
險
費
(
由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)
即
可
受
領
基
礎
年
金
，
顯
然
不
合
理
。
圓
民
年
金

保
險
的
第
三
額
被
保
險
人
應
否
繳
納
保
險
費
，
是
今
後
保
障
婦
女
年
金
權
必
須
考
量
的
問

題
。

在
男
女
平
等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下
，
兩
性
的
保
費
負
擔
與
給
付
年
齡
應
該
相
同
。
由

於
女
性
的
平
均
壽
命
比
男
性
為
長
，
平
時
受
領
的
老
年
年
金
也
要
比
男
性
多
，
如
果
女
性
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險
費
率
低
於
男
性
被
保
險
人
，
男
女
問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效
果
將
十
分
顯
著

。
如
果
沒
有
特
殊
政
策
目
的
，
兩
性
的
保
費
負
擔
宜
調
整
為
相
同
水
準
。
問
題
是
兩
性
的

給
付
年
齡
應
否
相
同
，
就
值
得
商
榷
，
因
為
在
現
行
法
制
下
，
女
性
的
退
休
年
齡
較
男
性

為
早
(
日
本
為
五
年
)
，
而
夫
妻
年
齡
結
構
方
面
則
妻
子
年
齡
較
丈
夫
扇
小
(
日
本
約
為

三
年
)
，
如
果
給
付
年
齡
相
同
(
六
十
五
歲
)
，
女
性
退
休
後
有
十
年
的
等
待
期
間
，
才

能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，
而
當
妻
子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峙
，
丈
夫
年
齡
已
達
六
十
八
歲

。
因
此
，
在
樹
立
兩
性
平
等
年
金
權
的
原
則
之
後
，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中
有
關
兩
性
平
等
的

問
題
頗
值
慎
重
考
量
。

四
、
給
付
年
齡
的
延
長

基
於
平
均
壽
命
的
延
長
與
年
金
保
險
財
務
的
考
量
，
延
長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年
齡
已
成

為
一
般
的
趨
勢
，

日
本
的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也
都
將
給
付
年
齡
提
高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
將
來
也
可
能
再
予
延
長
。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年
齡
的
延
長
意
味
了
年
金
受
領
人
數
的
滅
少
，

對
年
金
保
險
財
務
有
極
正
面
的
作
用
，
尤
其
在
導
入
物
價
調
整
制
之
後
，
給
付
水
準
的
攀

升
與
給
付
金
額
的
遞
增
已
成
為
穩
定
型
經
濟
社
會
(
經
濟
成
長
、
就
業
人
口
、
工
資
水
準

、
政
府
稅
收
等
均
呈
低
度
成
長
的
社
會
)
的
沉
重
負
擔
，
所
以
延
長
給
付
將
成
為
國
家
年
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必
然
趨
勢
。
在
此
一
趨
勢
下
，
下
列
三
種
措
施
可
能
成
為
今
後
年
老
年
金

給
付
的
發
展
方
向
。

第
一
，
對
延
後
申
請
給
付
者
依
其
年
齡
的
增
加
給
予
較
優
惠
的
增
額
年
金
，
以
鼓
勵

被
保
險
人
延
後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。

第
二
，
對
提
前
申
請
給
付
者
依
其
年
齡
的
減
少
給
予
較
不
利
的
滅
額
年
金
，
以
減
少

被
保
險
人
提
前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。

第
三
，
對
年
齡
六
十
五
歲
後
仍
繼
續
在
職
者
或
從
事
有
酬
性
工
作
者
依
其
薪
資
水
準

給
予
減
成
的
在
職
年
金
，
而
薪
資
在
某
一
水
準
以
上
者
則
不
支
給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。

年
金
給
付
年
齡
的
延
長
必
蜜
配
合
退
休
年
齡
的
延
長
方
能
順
利
實
施
。
日
本
並
無
退
休
年

齡
的
法
律
規
範
，
但
一
艘
均
在
六
十
歲
以
下
，
尤
其
是
女
性
勞
工
的
退
休
年
齡
更
低
，
若

要
提
高
至
六
十
五
歲
，
短
期
間
想
非
易
事
，
因
為
延
長
退
休
年
齡
等
於
加
重
企
業
的
退
休

金
負
擔
，
企
業
勢
必
反
彈
。
因
此
，
促
進
高
齡
者
再
就
業
應
是
比
較
可
行
的
措
施
，
政
府

可
透
過
高
齡
者
職
能
訓
練
、
高
齡
者
就
業
形
態
的
開
發
及
獎
勵
企
業
僱
用
高
齡
者
等
措
施

。
使
高
齡
者
繼
續
工
作
，
且
延
後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，
以
達
延
長
給
付
年
齡
的
政
策
目
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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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給
付
水
準
的
停
滯
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的
水
準
與
必
要
的
投
保
期
間
、
給
付
年
齡
、
受
雇
者
平
均
薪
資
的
增

減
以
及
消
費
者
物
價
的
變
動
等
因
素
有
密
切
關
係
，
但
是
，
一
般
均
以
老
年
年
金
金
額
佔

受
雇
者
平
均
薪
資
的
比
率
(
日
本
稱
為
置
換
率
)
作
為
測
定
的
指
標
。
日
本
在
一
九
八
六

年
實
施
基
礎
年
金
前
的
歷
次
改
革
中
均
有
提
高
給
付
水
準
，
但
是
，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之
後

，
受
雇
者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的
水
準
均
維
持
在
受
雇
者
平
均
薪
資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九
左
右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日
本
將
置
換
率
由
投
保
三
十
二
年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調
為
投
保
四
十
年
的

百
分
之
六
十
九
，
其
實
已
調
低
了
約
百
分
之
十
七
。
由
於
以
受
雇
者
平
均
可
支
配
所
得
作

為
置
換
率
計
算
基
礎
的
想
法
已
漸
受
接
受
，
如
果
採
用
此
一
方
式
，
即
使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
不
變
，
置
換
率
亦
將
大
幅
提
高
。
根
據
社
會
保
障
年
鑑
的
建
議
，
今
後
日
本
受
雇
者
的
老

年
年
金
給
付
水
準
'
以
可
支
配
所
得
計
算
的
置
換
率
宜
為
百
分
之
八
十
左
右
。

日
本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起
賞
施
完
全
物
價
調
整
制
，
每
年
四
月
依
上

一
年
度
消
費
者
物

價
的
變
動
狀
況
，
自
動
調
整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水
準
。
此
一
制
度
對
保
障
老
年
年
金
的
實
質

價
值
具
有
相
當
作
用
，
這
是
實
施
年
金
制
度
不
可
或
缺
的
措
施
，
所
以
即
使
給
付
水
準
不

變
(
置
換
率
不
變
)
，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必
會
年
年
增
加
。

六
、
保
險
財
務
的
健
全
化

老
人
人
口
的
增
加
與
年
金
給
付
的
提
高
將
使
年
金
保
險
的
財
務
負
擔
日
趨
沈
重
，
而

不
得
不
調
高
保
險
費
率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保
險
費
率
的
提
高
與
租
稅
負
擔
的
增
加
將
使
國
民

的
可
支
配
所
得
減
少
，
若
要
維
持
一
定
的
置
換
率
，
給
付
支
出
就
必
須
增
加
，
保
險
財
務

也
將
益
趨
困
難
。
根
據
厚
生
省
年
金
局
的
預
佑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國
民
年
金
的
被
保
險
人
有

六
、
六
三
三
萬
人
，
基
礎
年
金
受
領
人
有
一
、
四
八
一
萬
人
，
成
熟
度
為
百
分
之
二
二
﹒

一
一
了
亦
即
每
四
﹒
四
八
個
被
保
險
人
必
須
負
擔
一
個
基
礎
年
金
受
領
者
;
二O
O
0
年
的

被
保
險
人
有
六
、
七
O
九
萬
人
，
基
礎
年
金
受
領
者
有
一
、
九
九
二
萬
人
，
成
熟
度
為
百

分
之
二
九
﹒
七
，
每
一
于
三
七
個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一
個
受
領
者
;
二

O
-
0
年
的
被
保
險
人

有
六
、
四
五
一
萬
人
，
基
礎
年
金
受
領
人
有
二
、
六
一
三
萬
人
，
成
熟
度
為
百
分
之
四

0

.
五
，
每
二
﹒
四
七
個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一
個
受
益
者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厚
生
年
金
的
被
保
險
人

有
三
、
。
三
八
萬
人
，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受
領
人
有
五
五
三
萬
人
，
成
熟
度
為
百
分
之
一
八

﹒

-
7
每
五
﹒
五
個
被
保
險
人
必
讀
負
擔
一
個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受
領
者
;
二

O
O
0

年
的
被

保
險
人
有
三
、
。
七
一
萬
人
，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受
領
者
有
七
六
七
萬
，
成
熟
度
為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，
每
四
個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一
個
受
領
者
;
二
O
-
0
年
的
被
保
險
人
有
二
、
九
五

五
萬
人
，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受
領
者
有
九
七
五
萬
人
，
成
熟
度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，
每
三
個
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
一
個
受
領
者
。
此
外
，
根
據
大
藏
省
的
推
估
，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給

付
費
用
將
由
一
九
八
七
年
的
二
O

一
、
三
一
二
億
圓
增
加
至
二
O
O
0
年
的
約
七
O
兆
日

圓
;
保
險
費
率
在
二
O
-
0
年
時
將
達
百
分
之
二
七
﹒
五
。

面
對
此
一
趨
勢
，
日
本
的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財
務
勢
必
採
取
下
列
五
種
主
要
對
策
.. 

第
一
，
給
付
年
齡
的
延
長
。

第
二
，
給
付
水
準
的
調
降
。

第
三
，
保
費
負
擔
的
提
高
。

第
四
，
基
金
運
用
的
改
善
。

第
五
，
國
民
間
的
財
務
支
援
。

關
於
第
一
個
對
策
，
由
於
耗
時
久
、
反
彈
強
，
而
且
也
有
減
額
年
金
的
設
計
，
所
以

阻
力
大
，
效
果
也
有
限
。
關
於
第
二
個
對
策
，
基
於
生
活
保
障
的
原
理
，
可
行
性
不
高
。

關
於
第
三
個
對
策
，
則
有
影
響
工
作
意
願
的
考
量
，
必
須
十
分
慎
重

。

因
此
，
基
金
的
有

效
運
用
與
不
同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間
的
財
務
支
援
將
是
今
後
日
本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財
務
必
須

因
應
的
課
題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，
大
藏
省
資
金
連
用
部
的
年
金
存
款
利
率
約
在
百
分
之
四
﹒
八
五
至
百

分
之
五
﹒
四
之
間
，
而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的
收
益
率
為
百
分
之
五
﹒

O
四
，
厚
生
年
金
為
百
分

之
五
﹒
九
四
，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為
百
分
之
七
﹒
一
一
。
可
見
，
日
本
的
年

金
保
險
基
金
收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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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並
不
高
，
而
民
營
的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收
益
率
則
高
於
公
營
的
國
民
年
金
和
厚
生
年
金

，
為
了
提
高
基
金
運
用
的
效
率
，
日
本
將
會
提
高
國
民
年
金
和
厚
生
年
金
的
自
主
運
用
事

業
融
資
(
合
資
金
確
保
事
業
和
年
金
財
源
強
化
事
業
)
比
率
，
而
與
財
政
投
融
資
和
還
元

融
資
各
三
分
之
一
，
以
加
強
公
營
年
金
基
金
的
運
用
效
率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將
會
獎
勵
企
業

設
置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，
並
降
低
企
業
自
主
運
用
的
限
制
，
以
提
高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收
益

率

國
鐵
共
濟
組
合
和
菸
草
專
賣
共
濟
組
合
因
成
熟
度
較
厚
生
年
金
和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
組
合
聯
合
會
為
高
，
年
金
給
付
負
擔
較
重
，
保
險
財
務
較
為
困
難
，
所
以
自
一
九
八
五
年

起
實
施
第
一
期
財
務
調
整
計
畫
，
由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聯
合
會
和
日
本
電
信
電
話
共

濟
組
合
對
國
鐵
共
濟
提
供
財
務
支
援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起
至
一
九
九
二
年
止
實
施
第
二
期
財

務
調
啟
計
畫
，
由
厚
生
年
金
、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聯
合
會
和
日
本
電
信
電
話
共
濟
組

合
每
年
支
援
國
鐵
共
濟
組
合
一
、
一
五
0
億
圓
，
配
合
國
鐵
共
濟
組
合
的
自
行
財
務
調
整

一
、
八
五
0
億
圖
，
以
填
補
國
鐵
共
濟
組
合
每
年
約
三
千
億
圓
的
虧
損
。
此
外
，
菸
草
專

賣
共
濟
組
合
亦
自
一
九
八
九
年
起
開
始
虧
損
，
所
以
自
一
九
九0
年
起
採
用
受
雇
者
年
金

財
務
調
整
制
度
，
由
厚
生
年
金
、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、
農
林
漁
業
團
職
員
共
濟

組
合
、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聯
合
會
、
地
方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聯
合
會
、
日
本
電
信
電

話
共
濟
組
合
等
成
熟
度
較
低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對
成
熟
度
較
高
的
國
鐵
共
濟
組
合
和
菸
草

專
賣
共
濟
組
合
提
供
財
務
支
援
。
今
後
，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財
務
三
兀
化
的
實
施
可

能
成
為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整
合
的
基
石
。

七
、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財
務
的
改
革

現
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有
兩
個
主
要
缺
失
，
第
一
是
保
費
負
擔
的
不
公
平
;
第
二

是
財
務
危
機
的
可
能
性
。
在
保
費
負
擔
方
面
，
第
一
頓
被
保
險
人
是
採
定
額
保
費
;
第
二

類
被
保
險
人
是
採
所
得
比
例
保
費
;
第
三
鎮
被
保
險
人
則
勿
須
繳
納
保
贅
。
此
外
，
低
所

得
者
和
超
齡
者
均
得
免
納
保
險
費
，
所
以
保
費
負
擔
極
不
公
平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國
民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成
熟
度
偏
高
，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儉
費
又
難
以
提
高
(
提
高
保
費

將
使
免
納
保
費
人
數
遞
增
，
也
將
使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呵
川
繳
納
保
費
而
退
出
)
，
而
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和
賣
方
對
保
險
費
率
的
提
高
也
十
分
敏
感
，
所
以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的
財
務
勢
必
面
臨
危
機
。
屆
時
，
可
能
要
由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來
支
援
國
民
年
金
保

險
的
財
務
危
機
。
易
言
之
，
基
礎
年
金
將
大
部
分
自
受
雇
者
負
擔
，
而
受
雇
者
是
否
願
意

或
有
能
力
負
擔
?
是
否
會
影
響
到
工
作
意
願
和
有
效
需
求
?
都
是
值
得
憂
慮
的
。

針
對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缺
失
，
社
會
保
障
制
度
審
議
會
會
提
出
以
附
加
價
值
稅

的
方
式
籌
設
國
民
年
金
經
費
，
廢
除
社
會
保
險
方
式
的
提
案
﹒
但
是
，
此
一
提
案
至
少
有

下
列
幾
個
缺
失
。

第
一
﹒
全
民
性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將
遭
受
破
壞
。

第
二
，
給
付
與
負
擔
的
回
饋
機
能
將
完
全
喪
失
。

第
三
，
基
礎
年
金
的
給
付
水
準
將
難
以
提
高
。

第
四
，
高
所
得
者
將
難
以
獲
得
給
付
，
普
遍
性
原
則
將
盪
然
無
存
。

因
此
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可
能
改
革
方
式
是
保
留
社
會
保
險
方
式，
而
修
正
保

險
費
的
徵
收
方
式
，
也
就
是
將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定
額
保
險
費
改
為
按
所
得
(
或
所
得

加
資
產
)
徵
收
的
保
險
費
;
並
對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人
也
徵
收
定
額
保
險
費
。
將
來
，
如
果

財
務
狀
況
仍
無
改
善
，
再
以
增
加
政
府
補
助
的
方
式
，
穩
定
財
源
和
保
障
給
付
水
準
。

人
、
年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擴
充
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常
因
其
普
遍
性
、
公
平
性
、
效
率
性
與
保
障
性
等
問
題
而
備
受

質
疑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企
業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也
因
其
任
意
性
、
閉
瑣
性
、
有
限
性
與
差
異
性

而
難
以
期
待
。
因
此
，
兩
者
必
須
密
切
配
合
，
相
輔
相
成
，
才
能
充
分
發
揮
生
活
保
障
的

功
能
。
傳
統
上
，
這
兩
種
制
度
是
獨
立
經
營
，
彼
此
互
不
干
預
。
但
是
，
自
從
國
家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的
財
務
呈
現
危
機
以
後
，
政
府
不
斷
提
高
保
險
費
率
，
而
使
企
業
飽
受
雙
重
負

擔
之
苦
。
於
是
，
就
要
求
政
府
將
部
分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給
付
併
入
企
業
年
金
保
險
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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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率
的
經
營
方
式
降
低
保
費
負
擔
，
並
保
障
其
員
工
的
年
金
給
付
水
準
'
這
就
是
厚
生
年
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起
因
。
此
種
制
度
的
優
點
是
可
以
保
證
比
厚
生
年
金
更
高
的
給
付
水

準
(
百
分
之
三
十
以
上
)
，
並
提
供
終
身
年
金
給
付
;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可
以
提
供
多
樣
化

的
給
付
項
目
(
只
要
勞
資
雙
方
同
意
)
，
而
企
業
更
可
以
自
主
運
用
基
金
資
金
，
對
政
府

、
被
保
險
人
和
企
業
均
有
好
處
。
其
後
，
此
種
制
度
就
逐
漸
擴
大
到
礦
工
、
農
民
及
一
般

非
受
雇
者
，
儼
然
成
為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雙
重
保
障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就
以
厚
生
年

金
基
金
為
例
，
已
由
一
九
七
一
年
的
七
九
二
個
基
金
和
四
五0
萬
被
保
險
人
，
增
加
到
一

九
九
一
年
的
一
、
五
九
三
個
基
金
(
增
加
二
倍
)
和
一
、
O
七
二
萬
被
保
險
人
(
增
加
二

乙
二
八
倍
)
為
了
擴
充
年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今
後
可
能
會
放
寬
對
基
金
設
置
條
件
、
保

費
上
限
、
基
金
自
主
運
用
範
圍
等
的
限
制
，
以
鼓
勵
企
業
設
置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。
此
外
，

為
了
促
進
制
度
三
兀
化
政
策
，
石
炭
礦
業
年
金
基
金
可
能
併
入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，
成
為
受

雇
者
年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而
農
業
者
年
金
基
金
可
能
與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合
併
'
成
為
非

受
雇
者
年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
年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擴
充
最
令
人
憂
慮
的
是
企
業
問
給
付
水
準
的
差
異
問
題
以
及

企
業
對
基
金
的
惡
用
與
經
營
不
善
的
問
題
。
由
於
日
本
僱
用
員
工
在
五
百
人
以
上
的
企
業

只
佔
全
體
企
業
的
百
分
之
0
.
O
五
(
僱
用
員
工
佔
全
體
企
業
僱
用
員
工
的
百
分
之
十
一

)
，
有
資
格
設
置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企
業
並
不
多
。
雖
然
數
個
中
小
企
業
亦
可
聯
合
設
置

，
但
是
，
彼
此
的
利
害
關
係
和
共
同
經
營
的
困
難
，
要
聯
合
設
置
並
非
易
事
。
日
本
的
企

業
福
利
本
來
就
存
有
雙
重
結
構
的
問
題
(
即
大
企
業
與
中
小
企
業
的
差
臣
)
，
厚
生
年
金

基
金
將
會
擴
大
兩
者
間
的
給
付
差
臣
。
最
重
要
的
問
題
是
，
為
了
推
動
年
金
基
金
，
政
府

勢
必
放
寬
規
定
，
而
使
年
金
基
金
呈
現
良
剪
不
齊
的
現
象
，
有
些
企
業
可
能
惡
用
基
金
，

有
些
企
業
可
能
經
營
不
善
，
而
損
及
被
保
險
人
的
權
益

0

年
金
基
金
聯
合
會
是
否
有
能
力

解
決
這
些
問
題
，
而
政
府
又
必
須
承
擔
何
種
責
任
?
都
是
在
推
動
年
金
基
金
保
險
制
度
必

須
慎
重
思
考
的
問
題
。

貳
、
日
本
經
驗
的
借
鏡

、
中
日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共
同
性
與
差
異
性

中
日
兩
國
由
於
地
緣
、
文
化
與
經
社
條
件
的
相
近
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發
展
背
景
與

制
度
內
涵
十
分
顯
似

，

若
說
我
國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是
日
本
的
翻
版
實
不
為
過
。
但
是
，

近
年
來
由
於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、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及
各
種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規
畫
中
參

酌
了
許
多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的
制
度
，
所
以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未
來
發
展
將
會
逐
漸
脫

離
日
本
模
式
。
不
過
日
本
的
制
度
內
涵
與
改
革
措
施
仍
有
諸
多
借
鏡
之
處
，
尤
其
是
勞
動

保
險
制
度
與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經
驗
仍
有
頗
多
參
考
價
值
。
在
學
習
日
本
經
驗
之
前
，
首

先
必
須
對
兩
國
制
度
的
共
同
性
與
差
異
性
有
所
了
解
，
在
知
己
知
彼
之
後
，
再
進
一
步
學

習
其
長
處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我
國
與
日
本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至
少
有
下
列
六
項
共
同
性
。

第
一
，
由
職
域
保
險
逐
漸
擴
大
到
地
域
保
險
。

第
二
，
各
種
制
度
紛
歧
，
保
費
負
擔
、
給
付
條
件
、
給
付
水
準
及
主
管
機
關
各
不
相

同

第
三
，
公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與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不
屬
同
一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，
也
分
屬

不
同
的
主
管
機
關
管
理
運
作
。

第
四
，
官
民
差
距
明
顯
。

第
五
，
有
關
健
康
保
險
給
付
(
醫
療
、
傷
病
、
生
育
)
與
診
療
報
酬
制
度
均
極
為
類

似

第
六
，
社
會
保
險
財
務
制
度
與
基
金
運
用
方
式
十
分
接
近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兩
國
制
度
至
少
亦
有
下
列
六
項
差
異
性
。

第
一
，
我
國
採
綜
合
保
險
方
式
;
日
本
採
分
項
保
險
方
式
。

第
二
，
日
本
的
保
險
費
調
整
較
富
彈
性
，
而
健
康
保
險
的
保
險
費
係
由
雇
主
折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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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
;
我
國
的
保
險
費
調
整
十
分
僵
硬
，
而
勞
工
保
險
的
保
險
費
由
資
方
負
擔
百
分
之
八
十

，
勞
方
負
擔
百
分
之
二
十
。

第
三
，
日
本
有
非
受
雇
者
的
國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，
受
雇
者
的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(
含

共
濟
組
合
及
船
員
保
險
)
及
老
人
保
健
服
務
制
度
等
構
成
全
民
健
保
制
度
;
我
國
則
以
眷

屬
保
險
的
方
式
，
將
各
種
制
度
整
合
成
全
民
健
保
制
度
。

第
四
，
我
國
仍
未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與
年
金
保
險
。

第
五
，
我
國
對
社
會
厚
生
年
金
的
政
府
補
助
採
虧
損
補
貼
方
式
;
日
本
則
對
保
險
費

或
給
付
費
用
採
定
率
補
助
方
式
。

第
六
，
我
國
的
公
務
員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分
軍
人
與
公
務
員
(
不
分
中
央
與
地
方
公
務

員
)
兩
種
制
度
;
日
本
的
公
務
員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則
分
為
國
家
公
務
員
與
地
方
公
務
員
兩

種
制
度
。

二
、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定
位

一
般
說
來
，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可
以
分
為
兩
種
基
本
型
態
，
第
一
是
職
業
別
的
單

層
制
(
或
獨
立
型
)
，
如
德
國
、
法
國
、
美
國
等
國
的
制
度
;
第
二
是
全
民
性
的
雙
層
制

(
或
半
獨
立
型
)
，
如
瑞
典
、
英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日
本
等
國
的
制
度
。
採
用
學
層
制
的
國

家
就
沒
有
全
體
國
民
適
用
的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只
有
採
用
雙
層
制
的
國
家
才
有
國
民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設
計
。
日
本
的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以
前
係
採
單
層
制

，
所
以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是
被
定
位
在
非
受
雇
者
的
年
金
制
度
，
而
一
九
八
六
年
的
改
革
則

以
雙
層
制
的
方
式
將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定
位
在
全
體
國
民
適
用
的
年
金
制
度
。
由
於
日
本
的
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一
開
始
即
採
分
項
保
險
，
所
以
並
無
由
一
次
給
付
改
採
年
金
給
付
的
困
擾

，
但
是
，
自
研
擬
基
礎
年
金
到
修
改
國
民
年
金
法
，
也
費
時
十
二
年
之
久
。
其
實
，
德
國

、
法
國
、
美
國
等
實
施
單
層
制
的
國
家
也
有
基
礎
年
金
之
議
，
但
是
，
由
於
舊
制
的
前
得

利
益
權
與
新
制
的
期
待
權
之
爭
論
，
而
遲
遲
未
能
實
現
。
基
礎
年
金
原
本
是
針
對
學
層
制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諸
種
缺
失
而
設
計
的
，
當
有
其
優
點
，
但
是
，
如
何
發
揮
政
治
技
巧
，

解
決
不
利
者
的
反
彈
並
非
易
事
。

目
前
，
我
國
在
規
畫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時
所
遭
遇
的
第
一
個
難
題
，
就
是
國
民
年

金
保
險
的
定
位
問
題
。
如
果
採
用
單
層
制
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就
是
非
受
雇
者
的
獨
立
年
金

;
如
果
採
用
雙
層
制
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就
是
適
用
全
民
的
基
礎
年
金
。
若
從
理
論
分
析
與

世
界
潮
流
來
看
，
我
國
宜
採
基
礎
年
金
制
，
但
是
，
就
制
度
現
況
與
技
術
層
面
而
言
，
我

國
似
乎
宜
採
獨
立
型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。
由
於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仍
採
綜
合
保
險
方
式
，
將
來

健
康
保
險
成
立
之
後
，
最
需
解
決
的
問
題
就
是
如
何
將
老
年
一
次
給
付
，
殘
障
一
次
給
付

與
死
亡
一
次
給
付
改
採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、
殘
障
年
金
給
付
與
遺
屬
年
金
給
付
。
易
言
之
，

就
是
要
等
現
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中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完
全
獨
立
之
後
，
才
有
規
畫
基
礎
年

金
的
條
件
。
此
外
，
年
金
保
險
資
訊
系
統
的
建
立
也
需
耗
時
甚
久
(
日
本
的
國
民
年
金
與

厚
生
年
金
的
資
訊
系
統
耗
時
十
年
才
完
成
)
，
必
須
由
受
雇
者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逐
步
建

立
。
基
於
這
兩
個
考
量
，
當
前
我
國
的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宜
定
位
在
非
受
雇
者
的
社
會
保
險

制
度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規
畫
之
作
宜
分
兩
方
面
同
時
進
行
。
第
一
是
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規
畫
;
第
二
是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規
畫
。
為
了
防
止
由
制

度
間
差
距
所
造
成
的
不
公
卒
，
一
定
要
秉
持
「
保
費
負
擔
與
給
付
水
準
合
理
化
」
的
原
則

加
以
規
畫
。

三
、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規
畫
原
則

雖
然
中
日
兩
國
的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有
不
同
的
定
位
，
但
是
，
日
本
的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仍
有
諸
多
借
鏡
之
處
。
第
一
是
適
用
對
象
問
題
，
日
本
是
將
二
十
歲
以
上
六
十

歲
以
下
之
非
受
雇
者
全
部
納
入
，
尤
其
是
農
民
、
家
庭
主
婦
和
學
生
也
都
強
制
加
入
，
此

外
，
厚
生
年
金
受
領
者
、
無
住
所
者
及
外
國
人
等
亦
得
自
願
投
保
。
關
於
農
民
的
年
金
保

險
問
題
，
由
於
日
本
採
雙
層
制
，
所
以
農
民
除
了
參
加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領
取
基
礎
年
金
之

外
，
也
參
加
農
業
者
年
金
基
金
領
取
附
加
年
金
。
我
國
若
採
單
層
制
，
農
民
就
應
該
只
投

保
一
個
獨
立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也
就
是
必
須
在
國
民
年
金
與
農
民
年
金
之
中
選
擇
一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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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度
讓
其
投
保
。
由
於
農
民
保
費
負
擔
能
力
較
弱
，
給
付
水
準
必
難
與
受
雇
者
相
同
，
除

非
有
政
府
的
大
力
補
助
，
否
則
獨
立
的
農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勢
難
充
分
保
障
農
民
的
老
後

生
活
。
因
此
，
日
本
的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一
開
始
就
將
農
民
納
入
，
使
其
與
其
他
高
所

得
的
事
業
經
營
者
所
得
重
分
配
。
將
來
我
國
的
國
民
年
金
亦
宜
將
農
民
納
入
適
用
對
象
，

而
農
政
單
位
宜
以
農
業
政
策
的
立
場
(
非
社
會
福
利
的
立
場
)
規
畫
離
農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第
二
是
保
險
費
的
問
題
，
我
們
不
可
再
重
蹈
日
本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的
錯
誤
經
驗
，
尤

其
是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定
額
保
費
方
式
及
第
三
頡
被
保
險
人
、
低
所
得
者
及
超
齡
者
的

免
納
保
費
方
式
。
我
們
一
定
要
堅
持
兩
個
原
則

.. 

第
一
是
社
會
保
險
必
須
具
有
所
得
重
分

配
功
能
;
第
二
是
被
保
險
人
必
須
負
擔
保
險
費
才
能
享
有
給
付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的
保
險
費
應
採
所
得
比
例
方
式
徵
收
，
但
需
有
上
下
限
之
規
定
，
使
與
受
雇
者

的
保
費
徵
收
標
準
相
同
。
至
於
無
能
力
繳
納
保
險
費
之
低
所
得
者
及
制
度
實
施
時
已
逾
投

保
年
齡
者
，
宜
以
社
會
救
助
的
方
式
提
供
老
年
福
利
年
金
。

第
三
是
給
付
條
件
的
問
題
，
完
全
年
金
的
給
付
條
件
為
投
保
期
間
二
十
五
年
，
年
滿

六
十
五
歲
，
男
女
平
等
，
但
是
，
制
度
開
始
實
施
時
已
逾
規
定
年
齡
時
，
得
依
其
出
生
年

月
日
的
期
間
縮
短
必
要
之
投
保
期
間
。
我
國
國
民
年
金
的
給
付
條
件
若
採
此
一
日
本
模
式

，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亦
應
以
此
一
標
準
加
以
規
畫
。

第
四
是
給
付
水
準
的
問
題
，
我
國
若
採
學
層
制
，
就
不
宜
採
用
日
本
基
礎
年
金
的
計

算
標
準
'
而
宜
採
定
額
加
所
得
比
例
的
方
式
計
算
年
金
給
付
，
定
額
部
分
是
基
本
生
活
的

保
障
，
具
基
礎
年
金
的
功
能
;
所
得
比
例
部
分
是
相
對
所
得
的
保
障
，
具
附
加
年
金
的
功

能
。
定
額
部
分
的
計
算
可
以
下
列
公
式
計
算
。

全
體
被
保
險
人
平
均
投
保
所
得

×

置
換
率
×

投
保
期
間
月
數
÷
完
全
年
金
投
保
期
間

月
數
×
調
整
率

至
於
所
得
比
率
部
分
則
可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算

個
人
平
均
投
保
所
得
×
置
換
率

x

投
保
期
間
月
數
÷
完
全
年
金
投
保
期
間
月
數
×
調

整
率

關
於
置
換
率
的
規
畫
，
有
兩
個
問
題
必
須
考
量
，
第
一
是
要
以
投
保
所
得
平
均
工
資
或
是

可
支
配
所
得
作
為
基
礎
?
第
二
是
置
換
率
宜
如
何
訂
定
。
第
一
個
問
題
必
須
配
合
受
雇
者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設
計
，
採
敢
相
同
的
基
準
;
第
二
個
問
題
宜
以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(
戶
。

)
的
規
定
訂
定
。
在
考
量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給
付
制
度
的
現
況
與
未
來
保
險
財
務
的
負
擔
，

本
文
建
議
採
投
保
所
得
計
算
置
換
率
，
並
以
百
分
之
三
十
訂
定
置
換
率
(
只
考
慮
個
人
生

活
保
障
)
。

第
五
是
給
付
項
目
的
問
題
，
日
本
的
國
家
年
金
保
臉
制
度
一
開
始
實
施
即
採
分
項
保

險
的
方
式
，
除
老
年
年
金
之
外
，
也
包
括
殘
障
年
金
、
遺
屬
年
金
、
退
保
一
次
給
付
、
死

{
l二
次
給
付
等
給
付
項
目
。
由
於
我
國
現
行
的
受
雇
者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中
均
有
老
年
、
殘

障
和
死
亡
等
給
付
，
將
來
若
將
老
年
一
次
給
付
改
為
年
金
給
付
，
那
麼
，
殘
障
年
金
和
遺

屬
年
金
亦
應
一
併
規
畫
，
才
符
合
保
障
弱
勢
者
的
社
會
政
策
精
神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國
民
年

金
的
給
付
項
目
應
洒
蓋
老
年
、
殘
障
與
遺
屬
三
種
年
金
給
付
。

第
六
是
政
府
補
助
的
問
題
，
日
本
對
於
各
種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均
有
鉅
額
的
補
助

，
就
以
國
民
年
金
為
例
，
除
了
補
助
基
礎
年
金
攤
提
金
的
三
分
之
一
外
，
也
對
二
十
歲
前

殘
廢
的
殘
障
年
金
補
助
百
分
之
四
十
﹒
，
對
免
保
費
期
間
老
年
給
付
補
助
全
額
﹒
，
對
老
年
基

礎
年
金
的
附
加
年
金
補
助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。
為
了
縮
小
國
民
年
金
與
受
雇
者
年
金
被
保
險

人
的
保
費
負
擔
差
距
，
政
府
除
了
要
補
助
國
民
年
金
的
保
臉
費
之
外
，
亦
應
補
助
部
分
給

付
費
用
，
因
為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成
熟
度
較
高
，
給
付
負
擔
也
較
重
，
若
無
政
府
的

大
力
補
助
，
就
難
以
健
全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的
財
務
。

四
、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三
兀
化

經
過
長
期
的
整
合
，
日
本
的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仍
分
為
政
府
公
務
員
與
民
間
受

雇
者
兩
大
體
系
，
而
政
府
公
務
員
又
有
國
家
公
務
員
與
地
方
公
務
員
兩
種
制
度
;
民
間
受

塵
者
又
分
為
厚
生
年
金
保
臉
、
私
立
學
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與
農
林
漁
業
團
體
共
濟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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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年
金
保
險
三
種
制
度
。
我
國
的
政
府
公
務
員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則
有
軍
人
和
一
般
公
務

員
兩
種
制
度
，
民
間
受
雇
者
社
會
保
險
則
有
勞
工
保
險
與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保
險
兩
種
制

度
。
在
規
章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時
，
宜
將
軍
公
教
人
員
納
入
同
一
體
系
的
公
務
員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;
且
將
所
有
民
間
受
雇
者
全
部
納
入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將
來
若
有
需
要

再
將
公
務
員
年
金
保
險
與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統
合
成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
在
民
營
化
的
政
策
目
標
下
，
日
本
以
擴
展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方
式
，
將
自
即
生
年
金
保

險
的
經
營
權
移
轉
給
民
間
企
業
，
而
民
間
企
業
則
將
退
休
金
和
厚
生
年
金
的
代
理
部
分
合

併
成
企
業
年
金
中
的
調
整
年
金
。
易
言
之
，
日
本
的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將
逐
漸
走
向

由
企
業
經
營
管
理
，
並
將
退
休
金
與
厚
生
年
金
三
兀
化
的
趨
勢
。
反
觀
我
國
勞
動
者
年
金

保
險
的
規
畫
方
向
，
是
將
由
企
業
經
營
管
理
的
退
休
金
納
入
勞
動
保
險
體
系
，
並
採
基
礎

年
金
(
原
年
金
保
險
老
年
給
付
的
年
金
化
部
分
)
與
附
加
年
金
(
企
業
退
休
金
的
年
金
化

部
分
)
的
雙
層
制
，
以
不
同
的
保
費
負
擔
、
給
付
條
件
與
給
付
水
準
'
由
國
家
經
營
管
理

。
因
此
，
中
日
兩
國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的
發
展
方
向
完
全
背
道
而
馳
。
企
業
退
休
金
的
社

會
化
對
保
障
中
小
企
業
勞
動
者
的
退
休
給
付
有
其
正
面
意
義
，
但
是
，
政
府
必
須
承
擔
保

事
務
費
用
與
部
分
給
付
費
用
。
至
於
雙
層
制
的
採
用
，
不
僅
使
新
舊
制
給
付
的
利
害
關
係

更
為
復
雜
化
，
也
不
容
易
控
制
給
付
水
準
'
而
難
達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社
會
政
策
目
標
。
同

時
，
勞
資
雙
方
均
要
負
擔
雙
重
的
保
險
費
，
而
使
保
險
費
的
調
整
更
為
困
難
，
不
利
保
險

財
務
的
健
全
化
。
此
外
，
雙
層
制
不
僅
會
增
加
事
務
費
用
，
也
不
利
通
算
制
度
的
採
行
，

有
違
行
政
管
理
的
效
率
化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的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宜
以
退
休
年
金
與
老

年
年
金

一
元
化
的
原
則
加
以
規
畫
。

如
果
上
述
建
議
可
被
接
受
，
現
行
勞
工
保
險
制
度
就
必
須
全
面
改
革
，
並
以
勞
動
保

險
的
新
理
念
重
新
出
發
。
如
果

一
直
受
固
於
現
制
的
規
範
'
健
全
的
勞
動
保
險
制
度
就
難

以
建
立
，
全
體
國
民
所
要
承
擔
的
社
會
成
本
將
永
無
休
止
。
理
論
上
，
勞
動
保
險
其
有
下

列
四
個
特
色
。

第
一
，
保
險
背
景
是
勞
資
雙
方
的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。

第
二
，
保
險
事
故
是
由
雇
主
行
使
管
那

一權
(
指
揮
、
支
配
與
經
營
權
)
所
產
生
之
風

險

第
三
，
保
費
負
擔
是
雇
主
的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。

第
四
，
給
付
性
質
是
雇
主
的
社
會
責
任
之
履
行
。

日
本
的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是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一
環
，
屬
於
全
民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
，
而
且
不
納
入
企
業
年
金
，
所
以
不
屬
於
勞
動
保
險
的
體
系
。
我
國
的
勞
工
保
險
一
向
屬

於
勞
動
者
的
機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而
且
在
退
休
金
社
會
化
和
年
金
化
之
後
，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
險
更
具
勞
動
保
險
的
特
色
。
基
於
此
一
觀
點
，
我
國
的
勞
動
保
險
制
度
宜
涵
蓋
年
金
保
險

、
失
業
保
險
與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;
而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則
宜
將
勞
工
保
險
老
年
給
付

和
企
業
退
休
金
合
併
成
單
一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為
了
貫
徹
保
費
負
擔
與
給
付
水
準
合
理

化
的
原
則
，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給
付
標
準
亦
應
採
定
額
(
老
年
年
金
)
加
所
得
比

例
(
退
休
年
金
)
的
方
式
。

五
、
年
金
權
的
保
障
與
限
制

日
本
的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除
了
提
供
老
人
、
殘
障
者
與
遺
屬
(
被
保
險
人
所
扶
養

之
配
偶
及
子
女
)
的
年
金
給
付
權
之
外
，
也
賦
予
專
業
家
庭
主
婦
年
金
權
(
投
保
權
與
給

付
權
)
，
這
是
由
家
庭
導
向
福
利
政
策
趨
向
個
人
導
向
福
利
政
策
的
真
體
措
施
。
我
國
的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一
向
採
取
家
庭
導
向
的
原
則
，
所
以
在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上
就
有
所
謂
一
人

投
保
數
人
(
眷
屬
)
受
惠
的
不
合
理
現
象
，
不
僅
違
反
公
平
負
擔
的
原
則
，
也
會
增
加
保

險
財
務
的
困
難
。
年
金
保
險
基
本
上
是
以
個
人
為
單
位
，
而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的
意
義
就
是

要
讓
全
體
國
民
都
有
機
會
投
保
，
有
機
會
接
受
給
付
，
這
就
是
國
民
年
金
權
的
保
障
。
關

於
遺
屬
是
否
有
年
金
請
求
權
，
答
案
是
肯
定
的
，
因
為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是
被
保
險
人
的
預

期
資
產
(
尤
其
是
退
休
年
金
部
分
)
，
當
其
在
未
達
給
付
年
齡
死
亡
時
，
其
年
金
請
求
權

應
可
移
轉
給
其
配
偶
。
雖
然
配
偶
亦
有
年
金
權
的
保
障
，
可
是
因
未
達
給
付
年
齡
(
尤
其

是
女
性
配
偶
的
年
齡
一
般
均
低
於
其
丈
夫
的
年
齡
)
而
無
任
何
給
付
，
如
果
沒
有
遺
屬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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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，
依
賴
死
亡
者
扶
養
的
遺
屬
將
會
陷
入
生
活
的
絕
境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也
應
該
保
障
遺
屬

的
年
金
給
付
權
。
至
於
專
業
家
庭
主
婦
年
金
權
的
重
要
性
已
在
「
兩
性
平
等
年
金
權
的
樹

立
」
中
論
及
;
在
此
不
再
贅
述
，
只
是
在
保
障
婦
女
年
金
權
時
，
亦
應
賦
予
保
費
負
擔
的

責
任
，
完
全
以
一
個
獨
立
的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。
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是
社
會
政
策
的
一
環
，
當
需
具
有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功
能
。
如
果

老
年
年
金
受
領
者
從
事
有
酬
性
的
工
作
、
事
業
經
營
或
各
種
投
資
，
而
有
高
收
入
的
所
得

，
是
否
應
該
繼
續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呢
?
美
國
的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(
O
〉
門
)
對

工
作
所
得
超
過
一
定
金
額
時
，
每
增
加
二
美
元
的
工
作
所
得
，
就
減
少
一
美
元
的
老
年
年

金
給
付
，
但
是
，
七
十
歲
以
上
者
則
不
適
用
此
一
規
定
。
日
本
的
在
職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特

別
給
付
則
在
月
所
得
二
十
四
萬
圓
以
下
者
分
七
個
等
級
，
支
給
減
成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;
所

得
超
過
二
十
四
萬
圓
者
則
不
予
給
付
，
但
只
適
用
六
十
五
歲
以
下
的
勞
動
者
。
為
什
麼
日

本
對
於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已
受
領
老
年
年
金
者
未
採
年
金
給
付
權
的
限
制
，
而
美
國
則
可
適

用
七
十
歲
以
F

者
呢
?
因
為
美
國
是
採
用
租
稅
方
式
(
即
社
會
安
全
稅
)
給
付
老
年
年
金

，
當
可
年
金
給
付
權
加
以
限
制
;
而
日
本
係
以
保
險
方
式
(
保
險
費
)
給
付
老
年
年
金
，

被
保
險
人
(
不
論
所
得
多
高
)
當
有
不
受
所
得
限
制
的
年
金
給
付
權
。
我
國
服
然
採
取
社

會
保
險
方
式
，
就
難
以
限
制
年
金
給
付
權
，
只
能
調
整
給
付
的
計
算
標
準
'
進
行
有
限
的

所
得
重
分
配
。
此
外
，
日
本
的
在
職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則
可
作
為
我
國
的
借
鏡
。

六
、
經
營
管
理
制
度
的
效
率
化
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經
營
管
理
基
本
上
可
從
兩
方
面
來
探
討
，
第
一
是
財
務
管
理

;
第
二
是
行
政
管
理
。
在
財
務
管
理
方
面
，
最
重
要
的
就
是
財
務
方
式
的
選
擇

。
社
會
保

險
的
財
務
方
式
主
要
有
累
積
基
金
制

(
H
B叩
門
〈
且
E
E
S
m
a
m
z
g
)
，
就
是
以
年
金

給
付
的
現
值
計
算
保
險
費
，
經
過
長
期
累
積
之
後
，
作
為
年
金
給
付
費
用
;
另
一
種
就
是

隨
收
隨
付
制
(
℃a
l
a
-

古
巴
l

℃
o
a

叩
門
巾
5
)
，
就
是
以
每
一
年
度
的
收
入
(
含
保
險

費
、
準
備
金
收
益
及
政
府
輔
助
)
支
付
該
年
度
的
年
金
給
付
，
除
了
必
要
的
危
險
準
備
金

之
外
，
勿
須
累
積
基
金
。
累
積
基
金
制
至
少
有
下
列
三
個
優
點
。

第
一
，
世
代
間
的
保
費
負
擔
較
為
公
平
。

第
二
，
給
付
水
準
較
易
調
整
(
尤
其
是
修
正
累
積
基
金
制
)
。

第
三
，
基
金
可
作
為
財
政
投
融
資
、
社
會
福
利
融
資
及
民
間
投
資
，
有
利
國
家
資
本

的
累
積
與
經
濟
的
發
展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隨
收
隨
付
制
亦
至
少
有
下
列
三
個
優
點
。

第
一
，
財
務
單
純
，
勿
須
複
雜
的
精
算
與
基
金
的
管
理
。

第
二
，
一
旦
開
始
實
施
即
可
給
付
，
勿
須
長
期
的
累
積
期
間
。

第
三
，
可
以
避
免
鉅
額
基
金
的
不
當
運
用
與
物
價
膨
脹
的
侵
蝕
。

從
先
進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財
務
制
度
的
發
展
趨
勢
看
來
，
累
積
基
金
制
己
漸
為
隨
收
隨
付
制

所
取
代
，
甚
至
保
險
方
式
已
漸
為
租
稅
方
式
所
取
代
。
究
其
原
因
，
不
外
是
年
金
保
險
財

務
的
惡
化
，
而
不
得
不
仰
賴
租
稅
式
的
隨
收
隨
付
制
，
甚
至
是
純
租
稅
方
式
。
在
改
革
條

件
上
，
由
於
先
進
國
家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已
達
成
熟
階
段
，
隨
收
隨
付
制
或
租
稅
方
式
比

較
不
會
造
成
世
代
間
的
不
公
卒
，
所
以
阻
力
較
小
，
改
革
政
策
也
較
易
推
動
。
日
本
的
年

金
保
險
財
務
制
度
雖
何
改
革
之
議
，
但
是
，
由
於
制
度
的
紛
歧
、
成
熟
度
仍
低
，
國
家
對

基
金
的
依
賴
度
仍
高
以
及
世
代
間
利
害
關
係
的
衝
突
等
因
素
，
短
期
內
修
正
累
積
基
金
制

的
財
務
方
式
仍
難
被
取
代
。
我
國
的
情
況
與
日
本
極
為
類
似
，
所
以
我
國
的
國
家
年
金
保

險
的
財
務
制
度
仍
以
修
正
累
積
金
制
為
宜
。

在
修
正
累
積
基
金
制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下
，
基
金
的
有
效
運
用
就
成
為
年
金
保
險
財

務
管
理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日
本
對
年
金
基
金
的
運
用
方
式
一
向
採
取
保
守
作
法
，
即
以
回
定

利
率
由
大
藏
省
資
金
運
用
部
運
用
，
而
且
大
部
分
的
資
金
均
用
於
政
府
的
財
政
投
融
資
。

最
近
在
各
方
的
壓
力
下
，
才
逐
漸
開
放
自
主
運
用
事
業
融
資
，
而
且
資
金
比
率
也
逐
年
提

高
，
我
國
國
家
年
金
保
臉
制
度
的
基
金
連
用
方
式
，
最
好
也
由
財
政
部
成
立
一
個
年
金
基

金
局
統
籌
運
用
，
但
是
，
運
用
方
式
必
須
採
取
彈
性
、
多
樣
性
和
收
益
性
的
作
法
，
並
提

供
民
間
投
資
之
用
，
以
提
高
基
金
運
-
'
的
收
益
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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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在
行
政
管
理
效
率
方
面
，
首
先
，
是
保
險
機
關
的
一
元
化
，
最
好
在
行
政
院

下
設
置
國
家
保
險
局
，
統
籌
辦
理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、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、
勞
動
保
險
(
含
年

金
保
險
、
失
業
保
險
及
職
災
保
險
)
、
公
務
員
保
險
(
含
年
金
保
險
及
職
災
保
險
)
及
農

民
保
險
(
離
農
年
金
等
保
險
)
等
國
家
社
會
保
險
業
務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政
府
資
源
就
可
以

避
免
重
複
與
浪
費
。
其
次
，
是
資
訊
系
統
的
建
立
，
並
配
合
國
民
年
金
號
碼
(
或
國
民
身

份
證
號
碼
)
，
將
國
民
的
變
動
記
錄
列
入
電
腦
資
料
中
。
最
後
，
是
保
費
繳
納
方
式
、
申

報
手
續
、
年
金
給
付
的
裁
定
以
及
年
金
給
付
方
式
等
行
政
措
施
的
改
革
。
關
於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費
的
繳
納
和
年
金
給
付
的
支
給
，
可
以
透
過
金
融
機
構
(
含
郵
局
)
代
收
和
代
支
，

而
不
必
在
各
地
設
置
類
似
日
本
的
社
會
保
險
事
務
所
，
以
節
省
政
府
資
源
。
至
於
申
報
手

續
應
儘
量
簡
化
，
年
金
給
付
的
裁
定
時
間
應
儘
量
縮
短
。

七
、
年
金
稅
制
的
合
理
化

國
家
年
金
制
度
的
實
施
勢
必
增
加
政
府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尤
其
是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由
於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費
負
擔
能
力
弱
，
而
制
度
的
成
熟
度
高
，
更
需
政
府
的
大
力
補
助
，

所
以
政
府
若
不
增
加
財
源
，
就
難
以
因
應
。
政
府
財
源
主
要
來
自
租
稅
，
而
租
稅
的
主
要

類
型
有
所
得
稅
、
消
費
稅
和
資
產
稅
。
政
府
的
年
金
財
源
宜
採
何
種
頡
型
的
租
稅
較
合
理

呢
?
並
非
簡
單
可
以
決
定
的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所
得
稅
的
課
徵
會
加
重
勞
動
世
代
的
負
擒
，

而
影
響
工
作
意
願
'
而
且
隨
著
人
口
結
構
的
老
化
與
扶
養
率
的
降
低
，
勞
動
世
代
的
租
稅

負
搪
將
會
界
臨
極
限
，
若
稅
率
再
度
提
高
，
將
產
生
稅
收
的
減
少

(
C
R
R
n
E
Z

的
理

論
)
，
所
以
所
得
稅
的
徵
收
有
一
定
的
極
限
。
關
於
資
產
稅
，
由
於
土
地
和
股
票
等
資
產

稅
仍
有
諸
多
不
健
全
之
處
，
若
加
強
課
徵
將
會
導
致
逃
漏
稅
和
不
公
平
的
負
擔
，
所
以
並

非
良
好
的
年
金
稅
制
。
因
此
，
消
費
稅
就
成
為
較
可
行
的
年
金
稅
制
，
因
為
任
何
一
個
國

民
都
必
須
負
擔
，
任
何
一
個
世
代
也
都
必
須
負
擔
，
即
使
是
年
金
受
領
者
也
不
例
外
。
由

於
負
擔
者
眾
多
，
而
且
連
綿
不
斷
，
況
且
是
消
費
能
力
強
者
多
負
擔
，
所
以
一
般
國
民
的

負
擔
較
所
得
稅
為
輕
，
而
稅
收
會
比
所
得
稅
多
。
但
是
，
以
消
費
稅
作
為
年
金
稅
制
的
作

法
仍
有
下
列
二
個
主
要
缺
失
。

第
一
，
消
費
稅
的
累
退
效
果
可
能
引
發
所
得
逆
分
配
。

第
二
，
消
費
稅
容
易
造
成
物
價
膨
脹
，
有
礙
年
金
受
領
者
的
生
活
保
障
。

關
於
第
一
個
缺
失
，
可
以
對
民
生
必
需
品
不
課
徵
消
費
稅
的
方
法
加
以
因
應
。
至
於
第
二

個
缺
失
，
則
可
以
完
全
物
價
調
整
制
調
高
年
金
給
付
。
因
此
，
以
消
費
稅
作
為
年
金
稅
制

應
為
最
合
理
的
措
施
。
一
九
八
八
年
十
二
月
，
日
本
國
會
通
過
竹
下
內
閣
的
稅
制
改
革
方

案
，
其
中

一
項
重
要
改
革
就
是
以
消
費
稅
(
百
分
之
三
)
作
為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，
以
因
應

二
O
二
五
年
高
峰
期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來
臨
。
日
本
的
此
一
措
施
頗
值
我
國
借
鏡
，
尤
其
在

開
辦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前
，
應
課
徵
消
費
稅
(
但
民
生
必
需
品
必
須
除
外
)
，
作
為
政

府
補
助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之
用
。

此
外
，
與
稅
制
有
關
的
課
題
就
是
年
金
保
險
費
的
所
得
稅
扣
除
與
年
金
給
付
的
課
稅

。
按
我
國
現
行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每
人
每
年
社
會
保
險
費
在
二
四
、

0
0
0

元

以
內
者
可
以
扣
除
。
將
來
分
項
保
險
實
施
後
(
尤
其
是
年
金
保
險
)
，
此
一
標
準
應
再
予

提
高
。
此
外
，
為
了
鼓
勵
圍
人
投
保
個
人
年
金
保
險
，
對
商
業
保
險
(
尤
其
是
老
年
年
金

保
險
)
的
保
險
費
亦
應
有
所
得
稅
扣
除
的
規
定
。
至
於
年
金
給
付
應
否
免
稅
，
是
個
頗
值

爭
論
的
問
題
，
若
基
於
租
稅
的
公
平
原
則
，
就
必
須
課
稅
;
若
基
於
一
禍
利
的
保
障
原
則
，

就
勿
須
課
稅
。
如
果
年
金
保
險
的
給
付
結
構
是
由
定
額
部
分
和
所
得
比
例
部
分
所
構
成
，

那
麼
，
前
者
是
屬
於
最
低
生
活
的
保
障
，
理
應
免
稅
;
而
後
者
是
屬
於
相
對
所
得
的
保
障

，
所
以
必
須
課
稅
3

人
、
結
論
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不
僅
是
現
代
國
家
最
重
要
的
經
濟
保
障
措
施
，
也
是
政
府
財
政

的
重
要
措
施
;
不
僅
對
國
人
生
活
有
所
影
響
，
對
總
體
經
濟
亦
有
積
極
的
作
用
;
不
僅
影

響
當
代
國
人
，
也
影
響
後
代
子
孫
，
所
以
必
須
妥
為
規
章
，
才
能
付
諸
實
施
，
尤
其
必
須

以
總
體
的
觀
點
去
規
畫
，
不
可
以
本
位
主
義
去
規
置
。
目
前
，
銓
釵
部
、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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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會
、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以
及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均
在
研
擬
或
已
研
擬
完
成
公
務
員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、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、
農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以
及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
雖
然
規
章
人
員
均
有
重
擾
，
規
畫
過
程
均
有
溝
通
，
但
是
，
基
本
上
仍
以
本
位
立
場
去
引

導
規
畫
方
向
，
所
以
規
畫
原
則
仍
有
不
同
，
規
畫
內
容
仍
有
出
入
。
最
近
，
行
政
院
研
究
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亦
將
針
對
此
一
問
題
委
託
專
家
學
者
進
行
研
究
，
希
望
能
夠
整
合
各
方

意
見
，
提
出
理
想
的
規
畫
方
案
。

他
山
之
石
可
以
攻
錯
，
尤
其
是
鄰
邦
日
本
的
措
施
更
值
借
鏡
。
希
望
本
文
的
探
討
可

以
加
深
國
人
對
日
本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認
識
。
並
從
其
中
吸
收
經
驗
，
作
為
規
畫
我

國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參
考
。
相
信
在
許
多
有
識
之
士
的
共
同
規
畫
下
，
一
個
健
全
的

國
家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方
案
將
會
很
快
的
呈
現
在
國
人
的
面
前
。

主
要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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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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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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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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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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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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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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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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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八
五
)
社
會
保
障
仿
課
題
之
財
政
(
千
倉
書
房
)

"
，L中
原
弘
二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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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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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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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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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(
東
京

大
學
出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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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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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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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之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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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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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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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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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且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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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協
會
(
一
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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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保
險
之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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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
動
向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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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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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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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(
一
九
九
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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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祉
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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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統
計
協
會
)

3

蔡
宏
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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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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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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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經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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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文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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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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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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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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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)
日
本
就
業
服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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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法
規
輯
要
(
行
政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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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職
訓
局
)

五
蔡
宏
昭
(

一
九
八
九
)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(
桂
冠
圖
書
公
司
)

也
蔡
宏
昭
(
一
九
八
九
)
勞
工
福
利
政
策
(
桂
冠
圖
書
公
司
)

口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0
)
日
本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與
措
施
(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報
)

2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0
)
英
美
日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措
施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
練
中
心
)

四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0
)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(
桂
冠
圖
書
公
司
)

叫
“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一
)
我
國
國
民
養
老
年
金
之
規
畫
構
想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
訓
練
中
心
)

且
蔡
宏
昭
(

一
九
九
二
)
勞
工
保
險
老
年
給
付
年
金
化
之
探
討
(
勞
工
保
險
老
年
給
付
年

金
化
之
探
討
研
討
會
論
文
)

位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二
)
勞
動
保
險
體
系
之
探
討
(
八
十
一
年
度
勞
工
保
險
專
題
座
談
會

論
文
)

m
ω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二
)
日
本
的
勞
動
法
制
(
上
、
中
、
下
)
(
台
灣
經
濟
月
刊
第m
i

問
期
)

圳
的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三
)
勞
工
保
險
因
應
當
前
社
會
保
險
發
展
之
探
討
(
勞
工
保
險
因
應

當
前
社
會
保
險
發
展
之
探
討
研
討
會
論
文
)

現ω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三
)
日
本
的
農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(
社
會
保
險
年
刊
)

咀ω
蔡
宏
昭
(
一
九
九
三
)
老
人
的
經
濟
保
障
政
策
與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(
八
十
二
年
內
政
部

老
人
福
利
研
討
會
論
文
)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副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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